附件2
综合评分细则表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(判)标准
	备注

	报价部分
	40
	[bookmark: _GoBack]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。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,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:投标报价得分=(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40。
	

	技术部分
	40
	符合国家医疗器械标准及附件1的相关参数。
根据样品及临床人员的使用情况，综合评分。
	

	
	10
	样品提供：每提一种样品加0.3分
	

	售后服务
	10
	售后服务承诺详细,售后保障能力强，得10分。
售后服务承诺比较详细，有一定的售后保障能力，得5分。
服务承诺不详细,售后能力保障差,得2分. 
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

